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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正和物业破纪录，被房管部门一次性扣3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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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8日讯（记者 孟
燕） 舜玉花园小区物业合同
期满后，却迟迟不肯撤出小区，
并在业主大会选聘新物业期间
两次恶意阻挠。小区业主委员
会主任也遭到多名不明身份人
员的殴打和挟持。7日，济南市
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通报，
对济南正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次性扣减信用32分，成为省
城开展物业企业信用考核以来
的扣分最高纪录。

正和物业已经在市中区舜
玉花园小区服务了10年，不少
业主认为其服务越来越差，要
求更换物业。当时正和物业与
小区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物业

服务合同》已经期限届满，因业
主委员会任期届满未换届，合
同期限届满后未进行续签。

7月23日，业委会组织了第
一次物业换届投票，但遭到不
明身份人员砸抢选票箱，撕毁
选票。8月6日，业委会第二次组
织物业选举，正和物业也在6个
候选物业之列，投票过程中又
有不明身份人员干预，民警到
场后将其驱离。当天下午，业委
会主任被多名青年拖走，被强
行拖拽期间遭到拳打脚踢，失
联一个多小时后，被扔到成丰
桥附近。这些不明身份人员被
指是正和物业“招聘”来的。

8月8日，小区换届后的业

委会组织召开业主大会进行物
业服务企业的选聘工作，经业
主大会表决，决定选聘东营宏
基园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为小区
提供物业服务。但正和物业拒
绝在业委会组织下与新选聘的
物业公司办理交接手续并撤出
小区。

按照规定，济南正和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被扣32分，扣分
后，将影响企业资质的晋升，还
会影响后期参与新的物业管理
服务项目招投标。业委会主任
被殴打事件公安部门已经立案
调查，物业主管部门将根据公
安部门对该事件责任认定后，
给予进一步的处理。

蹊蹊跷跷的的买买房房纠纠纷纷，，究究竟竟谁谁在在撒撒谎谎
合同上约定卖方永不迁户口，买方说是假的，中介称手印为证

本报记者 朱文龙

卖房者
自称和房主是夫妻
但没结婚证户口簿

75岁的王女士和80岁的老
伴张先生，今年6月打算买房，
便在离家不远的21世纪不动产
政和世纪现代逸城店，选了燕
翅家园的一套房产，约90平，标
价136万。

随后，王女士夫妇跟随该
店中介前去看房。经实地考察，
两人对房子满意。看房中，中介
称有买家愿出140万买房，王女
士夫妇怕房子被抢走，便同意
以136万的价格入手。

6月6日，经中介联系，王
女士夫妇和房主到店签购房
合同。但从房主作介绍的一
刹那，老人就觉得不对劲。

“中介告诉我们，这套房的房
主叫朱和美，但来签合同的
叫王玉山。”王女士说，王玉
山 声 称 和 朱 和 美 是 夫 妻 关
系，但他一没拿结婚证，二没
拿户口簿。

不过，虽觉不对劲，王女
士考虑21世纪不动产是大公
司，应该不会骗她。于是，她
和 老 伴 便 与 王 玉 山 签 了 合
同。随后，她付中介25000元
佣金、王玉山10000元押金。
王女士说，签完合同，中介没
给她合同。

买房者
中介找了假卖主
骗签假合同

签完合同，王女士和老伴
回家，儿子提出要看父母的购
房合同。王女士说，当时她一下
蒙了，于是她老伴便去中介那
里“借”出合同，还打了借条。结
果，王女士发现，合同中的户口
迁移时间，和自己记忆中的不
一样。

7日，记者见到购房合同复
印件，第十三条“其他约定事
项”第六项是买卖双方关于户
口的规定，写着：“乙方同意甲
方户口不迁走，甲乙双方对户
口已完全知晓，与丙方无关。”
其中甲方指卖主王玉山、朱和
美，王女士夫妇是乙方，丙方是
中介。

可王女士记得合同原文
是：“甲方户口在1-2年内迁
走。”这与她手中的购房合同大
相径庭。“我们拿这么多钱买了
套不能落户口的房子，可能
吗？”联想到来签合同的王玉山
的不确定身份，王女士认定中
介做了手脚。“他们肯定找了一
个假卖主，骗我们签了一份假
合同。”王女士说。

中介
合同上有老人手印
可做司法鉴定

对王女士的指责，21世纪
不动产政和世纪现代逸城店
店长陈树金觉得很冤枉。“这
套房产无法落户，看房时已告
诉两位老人。”陈树金称，老人
看房时，中介已多次告诉王女
士这房子不能落户，甚至签合
同时，还提醒过二老。“老人不
听，我们也没办法。”

对于王女士所说的假合
同问题，陈树金连呼不可能，
他指着条文说：“原房主不迁
户口，有老人的手印。可以去
做司法鉴定。”正如陈树金所
说，关于户口迁移的条文上是
有一个手印。而且在合同中
缝处还附加了一条：“甲乙双
方及丙方，确认本合同已履
行完毕……所有事件已完全
对 接 完 毕 ，不 存 在 任 何 疑
议。”条文下面，签有王女士
老伴张先生的名字，名字上
面有一处手印。陈树金认为，
这完全可以证明老人当时知
晓此事。

据店员回忆，老人在6月
2 8日找到店里，提出不买房
了。他们看在是老人的份上，
退了佣金。而对于陈树金的
说法，王女士不认可：“我当
初按手印的不是这个合同，
他们调换了，是假合同。”王
女士说，王玉山坚称是单方面
违约，不退还押金。

“我现在都写好材料了，准
备起诉他们。”看着协商不成，
王女士决定用法律维权。

王女士提供的购房合同复印件中，第十三条第六项明确指出“乙方同

意甲方户口不迁走”。 本报记者 朱文龙 摄

买房子，本是一件高高兴兴的事。但对今年75岁的济南市
民王女士来说，买房却因购房合同，“买”了一肚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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